关于组织2019年新录用教师参加暑期培训的通知

各单位：

根据《宝山区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实施意见（试行）》有关要求，为进一步夯实新教师队伍的专业基础，有效提升中小学、幼儿园新入职教师的素质与能力，现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特举办2019年新录用教师暑期培训班。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1.2019年各教育事业单位招录的首次任教的应届毕业生及社会人员，包括虽有短期任教经历但未正式聘任过初级职务的人员；已聘过初级职务的不需培训。
2．2019年各民办中小学、幼儿园招录的首次任教的应届毕业生及社会人员，包括虽有短期任教经历但未正式聘任过初级职务的人员。

3．历年漏报（含转岗）且未正式聘任过初级职务的人员。
二、报名方式

1．上述培训对象“1”由教育局人事科统计，单位不需要上报。

2．上述培训对象“2”、“3”由所在单位填写“2019学年新教师培训人员名册表”（见附件），且在6月30日前上报局人事科王燕平老师（纸质表一份、电子表发送到jyjrsk2015@126.com）。
3．民办学校上报的培训人员还须符合相应学段规定的教师职务任职条件，包括学历（除幼儿园大专学历外全部为本科及以上）、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要求，且在上报“名册表”时须同时提交“学历、教师资格证、普通话等级证以及劳动合同”原件，民办学校报名参培人员材料审核请于7月4日-5日来电预约办理时间，联系电话66592610，受理地点：宝山区教育局（宝杨路158号）人事科A311办公室，联系人王燕平老师。
三、培训时间

2019年8月22日、23日、24日（三天）

第一天报到时间：上午8:00

四、培训地点

行知中学剧场（子青路99号）

五、注意事项

1．各单位应根据本通知要求及时组织好新教师并通知他们按上述培训时间、地点进行报到（培训）。

2．培训工作具体事宜在培训报到的第一天再作部署。

3．新教师暑期培训及后续的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将作为其一年后见习期满转正或续聘的依据之一。
4．2019年各教育事业单位拟使用的非编人员、三支一扶大学生等不属于本次新教师培训范围，但本单位应做好相应的带教工作。
5、2012年及以后首次聘为正式教师的，但未参加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的（含高校初级职务），请一并上报名单（须参加后续“规培”，暑期培训可不参加），并在备注栏内备注“参加规培”。
附件：2019学年新教师培训人员名册表
宝山区教育局人事科

宝山区教育学院师训办
                                      2019年6月17日

附件：

2019学年新教师培训人员名册表

单位（章）：                                填报人姓名及联系电话：                     

	单位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毕业院校
	学历
	进本单位时间
	现任教学科
	普通话

等级
	教师资格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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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进本单位时间”是指进编时间。2019年正式入编教育事业单位的新教师名册不需填写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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